
华泰财险附加列名被保险人批单 

经双方同意，列名被保险人为： 

保险明细表中载明的列名被保险人及其拥有 50%或以上控制权益或由列名被保险人有

效控制的且列名被保险人有责任为其安排保险并为此保险分配和支付保费的附属、关

联的所有公司、实体、部门、团体、商行或个人、合资企业或其他利益体，无论是现

有的或是未来存在的。 

 

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款条件不变。 

 


